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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優化「美食車先導計劃」意見書 
（2017年 4月） 

 

 

1.  背景 

 

1.1)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一直大力支持政府推行美食車先導

計劃（「計劃」）。早於 2014 年 11 月，經民聯向政府提交的 2015

年《施政報告》及 2015-16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書當中，便

提出在海濱長廊、沿海空地闢出有足夠停車位的地方，容許已領

牌人士經營美食車，有關建議獲得時任財政司司長採納，成為今

日計劃的雛形。 

 

1.2) 自計劃於今年 2 月 2 日推出以來，社會大眾和經營者反應不一，

並對計劃的運作細節和成效，提出了不同意見；鑒於有關安排直

接影響美食車的收入和可持續性，經民聯特此提出分析和優化建

議，期望政府盡快作出相應檢討和調整，令計劃更成功的同時，

保障經營者的權益。 

 

2. 分析和建議 

 

2.1） 微調泊位，增加選點，放寬限制 

 

2.1.1) 現時，政府規定 16輛美食車必須於 8 個指定地點停泊，大部分均

鄰近旅遊熱點。從表面上看，有關安排可確保帶來穩定客源，但實

況未必如此，皆因美食車的人流多寡受著美食車停泊的具體位置

（與景點出入口和交通接駁措施的距離、是否必經之處等）、營運

時段及季節所影響。 

 

2.1.2） 事實上，有個別經營者向傳媒反映，美食車停泊的位置較為偏遠，

甚至毗鄰公廁，政府應及時和持續聆聽經營者對泊位的意見，就

個別地點的具體停泊位置作出相應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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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從宏觀角度看，經民聯認為現行 8 個指定地點委實不足，大大局限

了經營者的靈活性，以及廣大市民的選擇。原則上，只要一個地點

空間充足，不會對現有人流和車流構成過度阻礙，並可解決垃圾

和排污等技術問題，均可成為美食車的停泊點，故經營點數目可

以進一步增加。 

 

2.1.4）經民聯一直提倡把合適的閒置地點，或是短期內未有進一步發展的

地點改劃為「臨時美食車專用區」，讓區內的美食車可獲發牌照豁

免或臨時准許證，安心經營。至於區外的美食車，經民聯同意應參

考美加的例子（如多倫多和三藩市），規定美食車與鄰近食肆保持

一定距離，以避免對鄰近食肆構成不公平競爭，並要符合其他基

本要求，但不應在地點上施加過多的限制。 

 

2.2） 容許靈活調配和延長營運時段，配合盛事和夜市 

 

2.2.1） 目前，每輛美食車在 8 個指定地點輪流營運，兩周轉換一次，大

部分美食車的經營時間均為早上 11/12時 至晚上 8/9時，而且同

一日須在同一地點營運，模式僵化，未能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 

 

2.2.2） 事實上，各個營運地點的人流差距甚大，而每個地點在不同月份

和季節的人流也不一樣，個別不幸的經營者有機會在不同地點同

時面對虧蝕。以旅遊事務署公布首兩周的光顧人次為例，各個地

點可以相差達五倍。政府有必要檢討「兩周一地」的硬性安排，以

避免對個別經營者造成不公。 

 

2.2.3） 另一方面，部分旅遊熱點在中午和下午時分，人流較為冷清；相

反，在核心工商業區和校園區，中午則會出現大量用膳需求。政府

應仔細考慮經營者的意見，容許經營者在不同時段作出靈活調配，

包括在個別時段轉移到非指定地點，既可增加美食車的利潤，也

可滿足廣大市民的需要。 

 

2.2.4）不少美食車以售賣特色小食為主，正好滿足港人和旅客對於夜市

 「掃街」的需求，但目前美食車的營運時段卻未能加以配合。經

 民聯一直建議向夜市商戶發出具年期彈性的牌照，並容許商戶在

 車輛上，以流動形式售賣食物，計劃正好配合有關建議。只要政



 

3 
 

 府進一步放寬營運的限制，加上夜市的熱鬧氛圍，有別於目前美

 食車「自成一角」的安排，有助吸引旅客和市民光顧，相信經營

 者將可獲得更可觀的回報。 

 

2.2.5）另外，政府建議美食車可在旅遊事務署指定的旅遊盛事或大型

 活動舉辦時離開指定地點提供服務；據悉，美食車可獲安排到「香

 港龍舟嘉年華」、「香港單車節」、「香港除夕倒數」等指定場地營

 運。經民聯歡迎有關構思，並且期望盡快落實，同時把有關安排

 擴展至其他盛事和活動（例如工展會）。 

 

2.3） 優化宣傳策略 

 

2.3.1） 為了加強宣傳美食車，旅遊事務署推出了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同

 時於網上提供美食車的營運輪替表。根據政府資料，香港旅遊發

 展局、香港酒店業協會和香港旅遊業議會亦協助向遊客推廣美食

 車，並正研究向訪港團旅客提供優惠折扣等。 

 

2.3.2） 經民聯對有關資訊發放和宣傳措施表示認同，並建議進一步加強

於社交媒體的宣傳，為美食車建立品牌和口碑。此外，經民聯肯定

美食車作為旅遊景點的定位，有助豐富香港的旅遊價值，但從營

運角度出發，美食車必須吸引更多不同的客源，才可達到可持續

性的目標。 

 

2.3.3） 除了媒體報導，以及於營運地點沿途豎立指示牌及標誌等，政府

 未有制訂任何針對廣大市民的宣傳策略。美食車經營者亦不能以

 派發傳單作宣傳，這種限制有悖於一般商業運作，並不合理。經

 民聯期望政府檢視有關牌照規定，積極協助和強化多途徑推廣（如

 採用燈箱、海報，甚至電視和車身廣告等），以收宣傳之效。 

 

2.4） 調整發牌數目和定位，提供適當支援 

 

2.4.1） 由於發牌數目非常有限，競爭異常激烈，加上現行計劃的「入場

 費」非常高昂，動輒數十萬甚至逾百萬元，早前更有未投入營

 運的經營者臨場放棄經營，反映他們面對很大的營運風險。事實

上，計劃門檻甚高，現有經營者大多憑高端和精巧的食品取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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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次惠顧者或有一定吸引力，但未必有助維持穩定的營業額和

客源。經民聯認為，美食車應提供適合大眾和旅客、價格相宜的地

道美食，否則便會失卻美食車的原意。 

 

2.4.2）隨著計劃逐步成熟，經民聯認為應增加美食車的發牌數目，適度

 放寬參與競投和營運的要求，讓更多中小企和小本經營者受惠的

 同時，豐富車種、食物種類和顧客體驗。 

 

2.4.3）長遠而言，政府應主動為經營者提供更多支援，包括設立配對基

 金，資助有需要的經營者購買或裝嵌餐車，甚至允許經營者尋求

 商業贊助；另外，政府亦應在美食車停泊點提供更多桌椅和遮蔽

 設施，以提升旅客和市民的體驗。 

 

2.5） 配合地區政策，發揮更大成效 

 

2.5.1）要令美食車先導計劃取得成功，另一個關鍵是摒棄過度管理的思

 維，結合個別地區的特點和社區需求。 

 

2.5.2）以深水埗區為例，該區存在不少閒置空地，區議會和地區團體一直

期望可以釋放該等閒置空地，其中一個主要建議是發展具地區特

色的夜市或假日墟市。如政府能夠參考農曆年間深水埗夜市的成

功經驗，並在相關政策和法例上「拆牆鬆綁」，容許美食車進駐，

甚至探討進一步發展「美食車經營區」，將可為社區帶來新的發展

動力。 

 

3） 總結 

 

3.1) 美食車先導計劃既可推動香港的旅遊發展，把本地美食發揚光大，

亦可為年青人提供多一個創業和發揮創意的機會，故此絕對值得

支持和延續。與此同時，政府亦要打破框框，思考如何為美食車提

供可持續的經營環境，真正讓美食車「深入民間」，成為旅客和市

民生活的一部分。期望政府詳加考慮和採納以上建議。 

 

（完） 


